
國內求才注意事項 

115.01.01 修訂版 

一、求才廣告： 

1.求才廣告刊登方式：在求才登記收據求才廣告刊登欄選擇國內新聞紙或台灣就業

通，請謹慎勾選，中途不可變更刊登方式，雇主或委任仲介未依前開規定辦理者，

應重新辦理求才登記。 

2.依據「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7條第1項規定或「外國技術人力工作

資格及許可管理辦法」第45條第1項規定，雇主辦理國內求才登記後，於求才登記

次日起應登載於台灣就業通，倘逢隔日為例假日之案件，則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4項規定，遇星期日、國定假日及休息日，順延至工作日登載。「例如：當週

(星期五)辦理之移工求才登記案，適逢隔日為假日（星期六、星期日）之案件於

次(星期一)登載於台灣就業通；若選擇登報者，亦同時刊登勞動部所規定之國內

新聞紙。」 

3.若選擇刊登國內新聞紙應於『（高雄市及屏東縣-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臺灣時報、中華日報、工商時報、經濟日報、人間福報、民眾日報、真

晨報）、(台東縣-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工商時報、經濟日

報、人間福報、更生日報、民眾日報）、（澎湖縣-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工商時報、經濟日報、人間福報、臺灣時報、澎湖日報、澎湖時報）』

之其中一家新聞紙地區版刊登求才廣告 2日。字體應清晰可辨識，至少以 4段 13

行格式刊登於地區版求才廣告。 

4.依據「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法」第 17條第 2項規定或「外國技術人力工作

資格及許可管理辦法」第 45條第 2項規定，求才廣告內容應包括：求才工作類別、

人數、專長或資格、雇主名稱、工資、工時、工作地點、聘僱期間、供膳狀況與受

理求才登記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名稱、地址及電話。倘公司提供膳宿，則應於求

才廣告內分別敘明每餐費用及住宿費用之數額，膳宿費合計以新台幣 5,000 元為

上限。 

5.登報內容如未依求才登記內容刊登或刊登錯誤者，應重新辦理求才登記，並於相

關法定期間重行起算。(依據102年12月30日勞職管字第1020508251號函) 

6.登報範例 

     ○○公司、○○機構或○○雇主徵（操作工或機構看護工或家庭幫傭或漁工）○○

名，男女學歷經驗不拘，供膳宿(每餐扣○元、住宿每月扣○元) 合計○○元 (膳

宿費用不得超過 5,000元)，長期僱用，工作時間、休假方式（依求才登記表實際

狀況填寫），月薪○○~○○（若為輪班須刊登日班薪資○○~○○；夜班薪資○○



~○○），工作地點○○縣（市）○○（鄉鎮區）○○路，意者自即日起至○○就

業中心登記，地址：○○○，電話：○○○。 

二、補件期限：依據 100年 10月 5日勞職業字第 1000130723號函規定，若文件不齊需

補件，補件期限為 7個工作日；惟如有特殊原因可再補件 1次，期限為 3個工作日。

若逾期未補正以原件退還雇主，視為未申請求才證明。 

三、依據勞委會 95年 10月 27日勞職外字第 0951180344號函規定：雇主於辦理國內招

募時所僱用之本國勞工，應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6 條規定為該等勞工辦理勞工保險，

若雇主未依規定辦理者，公立就服機構應不予開具求才證明書。 

四、依據 95 年 11 月 1 日勞職外字第 0951180319 號函規定，雇主辦理聘僱移工前國內

招募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不予核發求才證明書： 

 1.雇主舉辦甄選測驗，未於辦理求才登記時將「甄試項目」及「錄用標準」送公立

就業機構備查，而對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所推介之人員或自行前往應徵之求職

者進行甄選測驗。 

 2.雇主舉辦甄選測驗依規定刊登求才廣告時，其專長或資格內容未載明甄試測驗之

項目。 

 3.雇主辦理國內招募之應徵或實測地點，未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外國人預定工作

所在地舉行，或應徵、實測地點屬大眾運輸交通工具無法直接到達，而雇主未

負責安排交通工具，並自受理求才登記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來回接送求職者前

往應徵或實測。 

4.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從事重大工程工作，於辦理求才登記時，未提供經工程主辦

機關或其所委託監造單位確認之求才需求工種及人數證明文件。 

五、依據 95 年 11 月 1 日勞職外字第 0951180324 號函規定：雇主於辦理聘僱移工前國

內招募時原則不得舉辦甄選測驗。 

六、依據 95年 8月 3日勞職外字第 0950507854號函規定： 

營造業雇主辦理國內招募時，求才登記工種應包含體力工，求才需求工種及人數，

應由工程主辦機關或其所委託監造單位確認，並開具證明後始得辦理求才。 

七、於國內招募時，無正當理由拒絕聘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所推介之人員或自行前往求 

職者，違反下列情事之一，於雇主提出「初次招募」、「重新招募」許可申請時，應 

不予許可及中止引進等處分。(請參酌 111.5.20「雇主聘僱第二類及第三類外國人

違反就業服務法第七十二條規定廢止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裁量基準」修正規定之

第一項)： 

1.不實陳述工作困難性或危險性等情事。 

2.求才登記之職類別屬非技術性工，以技術不合為理由拒絕僱用求職者。 



3.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

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學歷、經驗、

身高、體重、專長、未經甄選測驗以技術不合、不適任、無適合職缺、無工安知

識或無法提供膳宿等條件之一，拒絕僱用本國勞工。 

4.甄試測驗內容與勞工所從事工作內容無直接關聯性。 

5.以等候通知（超過二星期）或其他方式延後僱用本國勞工者。 

6.未依求才廣告之勞動條件內容錄用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之本國勞工或自行前

往求職者。 

7.聘僱本國勞工之勞動條件低於刊登求才廣告之勞動條件。 

8.雇主與本國勞工所定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短於外國人之聘僱期間者。 

9.以無缺工、減班休息或其他不供給工作之方式，拒絕僱用本國勞工者。 

八、文件如有塗改者，請加蓋雇主或經辦人之印章，以示負責。 

九、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9條規定：「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

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所以「聘僱國內勞

工名冊系統」僅提供雇主或委任仲介線上填報聘僱移工前之國內求才用途，不得移

作他用，如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洩漏求職者個人資料之行為，致使求

職者權益受損，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